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函) 
 

 

受文者：全體會員旅行社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普通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3 年 05 月 30 日 

發文字號：高市旅行(103)本字第 167 號 

主旨:本會於日前行文予會員旅行社有關中華民國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

會辦理【國民旅遊領團人員認證】之事宜，因本會未向有關政府機關證

實上述事項，造成會員旅行社無謂之困擾，本會特予致歉，敬請查照。  

 

說明： 

      1.依據本會第 12 屆第 6 次理監事聯席會決議案辦理。 

 
 

          

理 事 長 

公會地址：(801)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 號 5樓 

電    話：(07)241-3881 


